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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 461 号提案的

答 复

刘建和委员、姚栋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市县推进濮清同城化融合发展机制建设

促进清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”收悉，衷心感谢您对我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统筹濮濮清同城化区域规划编制

（一）统筹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目前,我市成立了由濮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领导小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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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(区)、市直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，同步推进市县乡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编制。《濮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》

明确提出推动濮濮清同城化发展，将马庄桥及胡村片区纳入市中

心城区，坚持一体规划、分区建设、同城发展、互为赋能，统筹

市辖区、濮阳县城、清丰县城、新型化工基地及周边乡镇，建设

都市协同发展区。通过空间同塑、生态共保、产业协同、城乡融

合、交通链接、设施共享等发展策略和实施路径，强化教育、医

疗等基础设施的统一布局、共建共享，从空间上保障濮濮清同城

化发展的可落地性、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。

1.加强基础设施南北贯通，持续提升配套标准。《濮阳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》明确提出推动濮濮清同城化发

展，坚持一体规划、分区建设、同城发展、互为赋能，在濮清交

通一体化发展方面，濮阳市中心城区与清丰县城之间规划了多条

快速路和主干路，将进一步强化区域间的互联互通。

2.优化教育医疗布局，实施公共服务共建共享。《濮阳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》中，马庄桥镇区结合了 15 分钟

生活圈理念，完善了镇区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，在教育医疗施用

地上可以满足镇区居民需求。《濮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中，濮阳市城区至清丰县城谋划了 2 条快速公交线路，将

有效推动濮清同城化融合发展。

3.盘活濮清特色文化资源，促进文旅融合发展。《濮阳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》中，市域层面构建了“一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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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廊、两线、五区”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和“一核两带四区”的文

旅空间格局。为盘活濮清特色文化资源，促进文旅融合发展，通

过打造西水坡“中华第一龙”文化旅游目的地，创建以龙文化为

主题的国家级传统文化教育研学基地和全球华人龙源寻根圣地，

建设世界杂技文化展演高地和创新高地、中国杂技文化“走出去”

基地，将濮阳市打造成“中华龙源地·世界杂技城”。

4.主导产业差异化发展，促进资源互补融合。在《濮阳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》中，为保障市域产业差异化发

展，市域构建了“基地引领、两廊九区”产业空间格局。其中，

“基地引领”指：濮阳新型化工基地大力发展化工、新材料、氢

能等核心产业，建设国内一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，形成引领全市

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；两廊指：打造濮清南、濮范台两

条高质量产业走廊；“九区”指：引导产业向市级谋划的九个开

发区集聚，各开发区根据自身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，聚焦培育

1-2 个主导产业、1 个新兴产业，全市形成优势互补、产业联动、

错位发展、资源共享、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格局。

（二）统一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

2023 年下半年，首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省政府批复后，

我市将全面开展市中心城区控规评估工作，编制全覆盖的单元控

规，制定街坊控规三年工作计划，有序推进控规全覆盖；适时启

动市主城区未编制控规的区域的控规编制工作，确保濮濮清同城

化区域内实现控规编制全覆盖，助推城市高品质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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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已完成《濮濮同城化区域（站前路南、龙苑路北片区）

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方案》；正在开展《濮清同城化区域

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一体化方案》等区域的控规和城市设

计编制工作。

三、加快濮濮清同城化区域规划实施管控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濮濮清

同城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工作安排，按照“五统一”的总体要求，

落实重大事项、重大政策、重大改革，有序推进濮濮清同城化发

展。按照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3 年第 4 次会议研究通过的

《濮濮清同城化区域规划土地管理研究决策事项暂行规定》，进

一步做好市级统筹，统一规划布局，协调重大设施建设，积极探

索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，为濮濮清同城化发展做好空间保障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关于提案中的其他相关建议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配合相

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。

2023 年 9 月 4 日

（联系人：毕雪薇 联系电话：15603933508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 份）。

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4日印发


